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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立中央大學寒暑假補休日調移申請表 

主旨：有關本校113年職員共同寒假補休日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校差勤實施要點辦理。
二、依前開實施要點第7點第1項第1款規定，寒暑假補休應於

寒假及暑假期間實施(原則上不含學期結束後一週及開學
前一週)，且寒暑假期間各單位仍應視情況控留部分辦室
人力，以利行政運作。

三、本校113年職員寒假補休日計有2天，訂於113年2月6日至
7日(週二、週三)為共同寒假補休日。編制內職員、稀少
性科技人員及約僱人員如於113年內有新進、留職停薪、
退休或離職等情形，寒假補休天數按在職月份比例計算；
契僱人員到職當年度不實施寒暑假補休。

四、另納入本校差勤系統管理之產學合作專任人員(包括執行
全校性及校務行政工作人員與計畫專任人員)比照前開契
僱人員給假原則規定；未納管之產學合作專任人員，得經
計畫主持人同意比照辦理。

五、請假程序：
(一)編制內職員、契僱人員及納入本校差勤系統管理之產學

合作專任人員，請於事前至人事系統辦理請假，假別請
點選「寒假」。

(二)未納管之產學合作專任人員，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實施寒
假者，應填寫「國立中央大學專任助理請假紀錄單」，
假別填寫「寒假」。

六、各單位如因業務需要須指派同仁於共同寒假補休日出勤
者，請填寫本校寒暑假補休日調移申請書(如附件)，調移
寒假補休實施日期，惟仍應於113年度寒假補休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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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2頁)



(113年1月15日至113年2月5日)內施行完畢。
七、「國立中央大學寒暑假補休日調移申請表」置於本校人事

室網站/表單下載/差假、勤惰、加班、值班類別項下，有
需要者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 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重要資訊)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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